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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勁旅遊企業客戶合約書 
 
立契約書人 
 
甲方：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乙方：永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 

以下條款適用於甲方旗下所有子公司 

茲為甲方委託乙方辦理員工旅遊及差旅，乙方接受委託並將為甲方所屬員工供應旅遊及差旅相關 

優惠服務，經雙方同意特訂立本合約書，其條款如下： 

 

一、旅遊合作供應提案：甲方特別規劃可個別參加乙方官網上各項旅遊產品，並享有專屬優惠，可

讓所屬員工擁有更多元的選擇。 

 

二、適用對象：甲方所屬員工、眷屬。 

 

三、合約適用效期：本合約於雙方簽署時即生效，合約期間自民國 114 年 01 月 01 日起，  至民國 114 年 

12 月31 日止，期滿時，除任一方已於期間屆至前一個月通知他方不再續約外，本合約自期滿之翌日 

起自動續約一年，續約期滿時亦同。 

 

四、報價原則：特約旅遊優惠服務內容 

1. 本報價原則適用於本合約所述及乙方官網之勁旅遊旅產品。 

2. 甲方員工如參加乙方官網（勁旅遊 https://www.jingtour.com.tw）上所有旅遊產品，將可

享有下列優惠。 

 

【國外團體行程優惠方案（自由行不適用）】： 
1. 除享有乙方官網（勁旅遊）上會員價 

 （以勁旅遊網站報價為基準，特惠促銷如旅展/促銷/自由行、其他各類促銷特惠專案不適  

 用此優惠折價後之價格）  

2. 乙方另提供甲方專屬之優惠內容：請注意，團體費用在扣除早鳥優惠後的金額將成為基準金

額。 

國外團體行程費用級距 優惠內容 

團費 99,999 元以下 物超所值，恕無法提供優惠 

團費 100,000 元~149,999 元 500 元/ 人 

團費 150,000 元~199,999 元 1,000 元/ 人 

團費 200,000 元以上 1,500 元/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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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【Europamundo 優惠方案】：95 折優惠 

五、報名期限：依乙方官網上各團報名截止日為主。 

 

六、訂購報名方式：（勁旅遊官網、電話、電子郵件） 

    1. 官網報名：確定欲參加之行程及出發日期後，可於勁旅遊官網上直接報名。 

            (線上預約報名並非保證訂位成功，仍需以專案客服專員回覆確認為準。) 

2. 電話報名：由乙方之專案業務單位受理訂購 

3. 電子郵件報名：以電子郵件方式與專案客服窗口聯絡，專案人員接獲訂購後即主動與 

   甲方會員聯繫。 

※需證明為甲方員工方可使用優惠（甲方專屬代號） 

 

七、付款方式： 

    1. 團體旅遊：報名三天內繳交訂金，同時簽立觀光局所訂定之『國內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』； 

  團體出發前十四個工作天繳清團費尾款。 

    2. 團體旅遊外之消費 (如：機票、訂房…等)：交易產生時即支付全額費用。 

 

八、繳費方式：本公司提供以下繳費途徑，以便參加貴賓依個人需要辦理。 

    1. 電匯方式：永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－中國信託（822）城東分行 071-540367656 

    2. 親自繳納：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 26 號 9 樓之 1 

    3. 即期支票：抬頭為【永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】 

    4. 刷卡付款：可傳真信用卡授權書或親至乙方營業據點現場刷卡 

 

九、行程變更或取消：依照觀光局所訂定之『國內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』相關規定辦理 

 

十、違約：甲、乙任一方若有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任一約定者，經他方以書面通知並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， 

    未違約之一方得終止本契約，並得向違約方請求所受之損害賠償。 

 

十一、保密協議：乙方同意於本合約有效期間，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，不得將甲方會員之出國日期及 

行程對外透漏，包括但不限於告知其他管理階層員工。且因執行本合約之義務而知悉或持有甲方或 

甲方會員之個人資料及相關文件，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營業秘密法、刑法妨害秘密罪章及其他相 

關政府法令之規定，而為合理使用並善盡控管之義務。 

 

十二、合作之一方如有違反本合約之規定時，經他方以書面通知催告改善無效者，他方得終止合約，受前項 

合約之約束。 

十三、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交通部頒佈之國內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辦理。雙方同意因本契約所生之 

爭議，應先以誠信原則協議處理，如無法達成協議而有涉訟之必要時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 

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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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本合約一式貳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壹份，經甲、乙雙方簽約後始生效。 

 

十五、其他協議事項： 

 

 

立契約書人：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 

甲方：  

統  編：458256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 責 人：蕭凱鴻 主任委員  

地  址：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 

電  話：04-7238595#5959 

聯 絡 人：杜婉蓉 

 

 

乙方：永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

統  編：89114651 

負 責 人：盧偉華 

地  址：臺中市西區公益路 161 號 10 樓之 K 室  

電  話：(04)2320-0199 

聯 絡 人： 

 

簽約日期：中華民國  114 年 09 月 12  日 


